2026南投縣玉山美術獎簡章
壹、宗旨：
南投縣風景明媚是藝術家創作的最佳環境也是全台灣最宜居之
城市，特舉辦玉山美術獎，旨在促進本縣藝術文化特色，並帶動
本縣藝文邁向全國化乃至國際化，引導全國人士體驗南投文化，
期透過活動鼓勵美術創作，倡導藝文風氣推展全民美育，提升藝
術創作水準。

貳、辦理單位：
    指導單位：文化部
    主辦單位：南投縣政府

承辦單位：南投縣政府文化局

協辦單位：財團法人南投縣文化基金會

贊助單位：財團法人廣隆文化基金會

財團法人上緯諒茶文化基金會
              環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參、報名資格：
一、貢獻獎（需同時具備下列三項）：

       （一）本籍南投縣或設籍南投縣或曾於本縣服務10年以上。

       （二）長年致力於推廣美術教育、美術創作或對美術貢獻卓著者。作品專集出版5本以上者或曾舉辦5次以上個展者。

       （三）公立機構或立案藝文團體書面推薦。文化局為承辦單位，基於公平原則，不可推薦。

二、徵件展：具中華民國國籍，年滿18歲以上之藝術工作者。

肆、參展類別及規格： 
    一、油畫類：最小不得小於30號，最大不得大於50號。

二、水墨膠彩類：畫心最小不得小於2×4尺，畫心最大不得大於
3×6尺，聯幅不收。

三、水彩類：最小不得小於四開，最大不得大於全開。

四、書法篆刻類：
（一）書法：直式對聯或中堂，畫心最小不得小於2×4尺，畫心最大不得大於3×6尺，橫式手卷不收；作品釋文（含落款），楷書免釋文。
    （二）篆刻：初選以閒章為主將參賽作品之五至十方印
拓，酌附邊款黏貼於八開宣紙（不須裝裱），
不須另附照片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決選送作品印拓一幅（印材十至十五方，酌附
邊款）暨全數原印材（須盒裝妥），形式以直
式卷軸或裝框皆可（手卷不收）；畫心以150
公分×45公分為上限。

五、工藝類：材料不拘，立體作品需能平穩站立於地面上，請以堅固木箱裝運，外箱需貼組裝完成及展示形式之作品照片，使用之創作媒材及裱裝材料應避免易碎、易腐等不易保存材質，精細作品應加墊座，並裝妥固定，作品長、寬、高總和不得超過200公分，重量以不超過80公斤為限。

    六、攝影類:初選以單件作品全貌或系列組照作品8×10吋相片1張，決選作品裝框前長邊限61公分以下（24吋），短邊不小於31公分以上（12吋），並繳交作品數位檔案光碟乙份，內含300dpi之CMYK、TIFF格式之原作品圖檔。
伍、實施期程：

   一、各類獎項報名期限：即日起至5月31日止（郵戳為憑）。

   二、徵件展初選評審：預訂115年6月底前完成。

   三、徵件展複選評審：115年8月10日前完成。
   四、玉山獎決選:115年9月5日前完成。
   四、成績公佈：115年9月10日前。

   五、頒獎：115年12月12日
   六、展覽：115年12月-116年1月。

   七、件品領回：展期結束後由作者自行領取。
   八、作業期程時間仍有更動，以主辦單位通知為準，並即時於網
       站公布。
陸、評選方式：
    由承辦單位聘請相關領域專家學者擔任評審委員負責評選；如無適當人選或作品未臻理想，得由評選會決議獎項從缺。

一、貢獻獎：另組成評選會議評選。

二、徵件展：

    （一）初選：由評審委員書面照片初選，初選通過後另行通知送作品原件參加決選，逾期視同放棄。
    （二）決選：由評審委員初選通過之照片原件作品進行決選，逾
                期視同放棄。
     (三) 玉山獎:各類首獎加送3件參考作品(規格同簡章)，由各 
                 類評審委員代表共同選出2名玉山獎得主。
柒、獎勵辦法：

    一、貢獻獎：1名，頒給獎座乙座，並邀請展出及印製專輯。
二、徵件展各類別獎項：

 (一)玉山獎2名，由各類第一名中遴選出2名，除第一名
     獎金新台幣12萬元外，另頒發獎座及玉山獎獎金8萬
     元（獎金包含所得稅）。
（二）各類第一名1名，獎金新台幣12萬元（獎金包含所得稅）、專輯五冊、獎座乙座及獎狀，作品歸南投縣政府文化局典藏。
        （三）各類第二名1名、獎金新台幣8萬元（獎金包含所得稅）、
             專輯兩冊、獎座乙座及獎狀。

        （四）各類第三名1名、獎金新台幣5萬元（獎金包含所得稅）、
             專輯兩冊、獎座乙座及獎狀。
        （五）各類佳作3名，專輯兩冊、獎牌乙面及獎狀。

        （六）入選若干名，獎狀乙紙、專輯兩冊。
   （七）典藏獎：「典藏獎」由政府登記立案之基金會或企業
         自各類別得獎作品中遴選，若干名由贊助單位典藏，
         典藏經費（含稅）自行洽商以不超過首獎獎金為原則。
    三、首獎作品著作財產權歸本局所有，得獎人不得對本局行使
        著作人格權。

    四、佳作以上得獎者擇期公開頒獎，入選以上作品於頒獎時同時
        展出。

五、參賽者可跨類參加，每類以乙件作品為限。

捌、報名收件、作品取件方式：

    一、簡章（含送件表）可至南投市建國路135號服務台索取、附
回郵信封索取或至本局網址：
https://www.nthcc.gov.tw/下載，請以A4紙張列印使用。
備齊相關資料後掛號郵寄或親送『540238南投市建國路135

號/藝術科』並於信封上註明「2026南投縣玉山美術獎」，
郵戳為憑，洽詢電話049-2231191轉515、508。
    二、報名資料請以正楷書寫，詳實填妥本簡章所附之表格後於115年5月31日前以掛號郵寄或專人送交，專人送交請於上班時間9時至17時送至展覽室服務台（B1），未備齊資料或填寫不完整者，不予受理。 
    三、如獲初選通過，請以初選照片原件作品參加決選，不得刪增
作品內容物，並需完成妥善安全包裝(勿用玻璃裝裱)或裱
褙，送至文化局地下室藝術科人員簽收，因郵遞及運送過程
遭致作品損壞時，由作者自行負擔。

    四、所有報名表件資料、印拓及照片一律不退還，請創作者送件
        前自行拷貝留存備份。

    五、初選通過者由文化局通知送件時間地點，未送件者視同放棄
參賽決選資格。
    六、退件日期：
（一）展期結束後由作者自行至本局領取。
（二）作品總重量不超過20公斤者，得書面或電話告知本
局送回（需自行付費），超過20公斤者由作者自行領回。

（三）作品委託本局寄回者，郵資由作者自行負擔，惟如作品材質脆弱，結構裝置不良，或於運送過程中如受搬運及顛簸等因素而導致作品遭致之損失，由作者自行負擔，本局不負賠償責任。

    七、工藝類作品請親自領取、委託他人代領或由創作者自行通知
貨運前來領取作品，文化局不代為聯絡貨運寄送。

    八、收、退件時間：上午9時至17時（逢週一休館）。
    九、各類首獎為評比玉山獎加送之參考作品，由主辦單位負擔送
        回之運費。
玖、補充注意事項：

    一、參加者有下列情形者，取消其參賽資格及得獎資格，追回
獎金及獎座(獎牌、獎狀)等。

1.抄襲他人作品，或冒名頂替者。

2.作品曾同時參加公開競賽中均獲獎者(含連作中之部分作  
  品)。

3.報名資料不實者。

4.有違反善良風俗及相關法令者。

5.參加本競賽及他種競賽同時獲獎者（含入選），視同不符參賽資格。

二、得獎者應配合出席承辦單位舉辦之「南投縣玉山美術獎」頒獎典禮，若無正當理由或未委託他人出席頒獎典禮者，承辦單位得取消獎金；頒獎典禮預訂115年12月12日(六)下午舉行。
    三、請注意作品領回日期，逾期不領回作品者，承辦單位不負保
管之責。

    四、參加決選作品由文化局統一辦理保險(不含運送過程)，每件
保額新台幣5萬元。

    五、報名者對評審之結果、展品陳列、文宣出版等不得有任何異
議。
    六、主辦單位對所有得獎作品有教學研究、展覽、攝影、宣傳、
出版及登載網頁、製作為文宣推廣品等非營利性權利，作者
不得異議。
    七、作品展出有安全顧慮者，主辦單位得要求作者親自到場協助佈展或不予展出。
    八、所有參賽作品於參賽及展出期間不得更換或提借。
    九、凡報名送件參賽者視為同意遵守本簡章各項規定。
    十、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，得由承辦單位補充或修正之，並隨時公告於南投縣政府文化局之官方網站最新消息。

2026南投縣玉山美術貢獻獎報名表（1-1）
	姓    名
	
	出生日期
	年    月    日

	永久地址
	□□□□□□

	通訊地址
	□□□□□□

	通訊資料
	電話:             手機:                 傳真:

	身分證字號
	
	性    別
	□男    □女

	簡     歷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出 版 品

（檢附專輯  本）
	年     度
	專輯名稱
	出版單位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個展記錄

（檢附證明  張）
	年     度
	展覽地點
	展覽名稱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2026南投縣玉山美術貢獻獎報名表（1-2）
	具體貢獻事蹟

（檢附相關資料）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推薦單位

（單位戳記）


	
	代表人職稱
	

	
	
	姓      名
	

	
	
	（簽     章）
	

	推薦理由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同意書
本人同意接受推薦參加「2026南投縣玉山美術貢獻獎」，並遵守簡章之規定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受推薦者簽章:________________

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    月    日

   


2026南投縣玉山美術獎徵件展送件表（2-1）
	姓    名
	

	徵件類別
	□水墨膠彩類    □水彩類   □油畫類    □工藝類

□書法篆刻類    □攝影類

	永久地址
	□□□□□□


	通訊地址

(同永久住址者免填)
	□□□□□□


	通訊資料
	電話:

手機:

傳真:

	出生日期
	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	性 別
	□男    □女

	身分證字號
	
	創作

年代
	

	作品尺寸 (cm)
	高          寬          深             

	作品名稱
	

	切結書

本人參加「2026南投縣玉山美術獎」比賽，將完全遵守簡章之規定。如有不符簡章規定，主辦單位得取消獲獎資格。

參賽人簽章:________________

    2026年     月     日  

 


2026南投縣玉山美術獎徵件展送件表(2-2)





2026南投縣玉山美術獎徵件展送件表(2-3)
	類別：□水墨膠彩類 □水彩類 □油畫類 □工藝類 □書法篆刻類 □攝影類

	材    質
  工藝類必填
	□底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作品名稱
	
	創作年代（西元）
	

	作品尺寸
	高          寬          深

	技法及創作理念說明（由左向右工整書寫，字數請勿超過300個字）

	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（撕下後黏貼於信封使用）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貢獻獎編號





編號(免填)








編號(免填)











（作品照片黏貼對齊線）








作品相片請浮貼


☆5×7或8×10吋作品全貌照片或彩色輸出乙件（照片務求清晰）


☆照片請勿折疊，可用A4信封投寄


☆請務必詳填下方所附之表件，作品若不易辨別方向，請用箭頭


表示作品方向


☆工藝類請附作品相片3張含正面、背面、側面等不同角度各1張，主題照片應貼於最上方；其他類別請提供1張作品照片即可


☆攝影類照片可留白邊





參 加 類 別：□水墨膠彩類 □水彩類 □油畫類 □工藝類 □書法篆刻類 □攝影類


作 品 名 稱：


尺  寸（公分）：        高         寬         深








編號(免填)





寄件人：


通訊處：□□□□□□





540238南投縣南投市建國路135號


南投縣政府文化局藝術科 收





參加2026南投縣玉山美術獎：


□水墨膠彩類 □水彩類 □油畫類 □工藝類 □書法篆刻類 □攝影類





送審資料請檢視： 


□送件表（2-1）通訊處、作品名稱及尺寸


□送件表（2-2）送審照片標註方向


□送件表（2-3）填寫材質、創作理念


初選收件：即日起至5月31日止，郵戳為憑，逾期不予受理











請貼掛號


  郵 票








